国外对我国贸易壁垒动态（十五）
一、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取消对中国大蒜的反倾销措施

2007年3月19日，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发布通知，取消对原产于中国的大蒜的反倾销措施。

1996年8月23日，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对原产于中国的大蒜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07032000.00；1997年2月19日，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对本案作出终裁，对中国的涉案产品征收70%的反倾销税。

2001年7月9日，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对本案启动第一次日落复审调查程序；2002年3月20日，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对原产于中国的大蒜反倾销日落复审案作出有损害裁决，继续对原产于中国的大蒜征收反倾销税。2005年8月29日，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对原产于中国的大蒜进行第二次反倾销日落复审调查；2006年1月25日，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对本案作出无损害裁决，取消其2002年3月20日对本案作出的有损害裁决，并结束2005年8月29日启动的反倾销日落复审调查，取消对原产于中国的大蒜的反倾销措施。

二、美国商务部对原产于中国的聚乙烯零售包装袋作出反倾销行政复审终裁

2007年3月19日，美国商务部对原产于中国的聚乙烯零售包装袋作出反倾销行政复审终裁，结果见下表。

2005年9月28日，美国商务部对原产于中国的聚乙烯零售包装袋启动第一次反倾销行政复审调查程序。复审调查期为2004年1月26日～2005年7月31日，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39232100。

美国商务部反倾销行政复审终裁结果

	出 口 商
	倾销幅度（%）

	金冠塑胶制品（国际）有限公司（Crown Polyethylene Products (International) Ltd）
	7.68

	High Den公司（High Den）
	14.01

	东莞野沢塑胶制品有限公司（Dongguan Nozawa Plastics Co., Ltd.）
	7.36

	普遍税率
	77.57


三、印度对原产于中国和瑞士的维生素A棕榈酸酯作出反倾销初裁

2007年2月20日，印度商工部对原产于中国和瑞士的维生素A棕榈酸酯作出反倾销初裁，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29362100。本案中，中方应诉企业为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和新旅程国际贸易公司。初裁裁定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并由新旅程国际贸易公司出口的维生素A棕榈酸酯适用14.94美元/公斤的反倾销税率，其他任何中国企业生产的相关产品适用26.5美元/公斤的反倾销税率。

2006年3月23日，印度对原产于中国和瑞士的维生素A棕榈酸酯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四、台湾对中国大陆的鞋靴产品作出反倾销初裁

近日，台湾当局对原产于中国大陆的鞋靴产品作出反倾销初裁。决定自2007年3月16日起，对原产于中国大陆的鞋靴产品（包括所有尺寸、规格、形式、用途与底材的皮面与胶面的绅士鞋、女高跟鞋、童鞋、休闲鞋、凉鞋及马靴，但不包括运动鞋、工作鞋和拖鞋）征收43.46%的临时反倾销税，征税期为4个月。

2006年10月14日，台湾当局对原产于中国大陆的鞋靴产品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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